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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 

 

为保证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限制性股票授予与解除限

售切合公司的实际管理需要，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同时保障激励计划

的公平性、有效性，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原则 

（一）考核制度及方法公开透明，考核过程程序化、规范化。 

（二）考核指标应尽可能量化，并需要明确界定该项指标的定义及衡量方法，

对于难以量化的行为指标，要求通过结果描述、关键事件记录方式进行客观评价。 

（三）考核指标及考核结果必须与被考核人沟通确认，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

存在异议时，可向本单位或上一级主管单位绩效考核组织部门反馈。 

（四）股权激励的考核坚持公司利益与个人激励相结合、个人工作绩效与素

质能力相结合的原则。 

二、考核范围 

本办法的考核范围为激励计划范围内所确定的激励对象。 

三、考核机构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考核工作。 

四、考核制度 

激励对象绩效评价工作按照公司相关年度管理任务或既有规定执行。 

五、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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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除限售份额根据公司层面、个人层面的考

核结果共同确定。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 2023-2025 年的 3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

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

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1、本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考核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及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1、202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

或者对标公司 75 分位值； 

2、以 2022 年业绩数据为基数，2023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业绩基数

的增长率不低于 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者对标公司 75

分位值； 

3、2023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 5.5。 

首次及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1、2023 年和 2024 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不低于 8.5%，且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者对标公司 75 分位值； 

2、以 2022 年业绩数据为业绩基数，2023 年和 2024 年实现归母

净利润的平均值较业绩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 55%，且不低于同行

业平均业绩或者对标公司 75 分位值； 

3、2024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 5.5。 

首次及预留授

予的限制性股

1、2023年、2024年和 2025年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不低于 8.5%，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者对标公司 75 分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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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2、以 2022 年业绩数据为业绩基数，2023 年、2024 年和 2025 年

实现归母净利润的平均值较业绩基数的增长率不低于 60%，且不

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者对标公司 75 分位值； 

3、2025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 5.5。 

注：①净资产收益率指“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及归母净利润

指标计算以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且本次股权激励发行的股份

不列入指标计算范围，应收账款周转率计算方式为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净额

+期末应收账款净额)/2]； 

②同行业指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中属于“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行业的上

市公司。在计算对标企业 75 分位及行业均值时，样本企业若出现业务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或出现业绩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公司董事会将在考核时剔除或调

整样本。 

③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股权融资等行为，则在计算净资产收益

率时剔除该等行为对净资产产生的影响。 

2、解除限售考核的对标企业选取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中基健康属于“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行业，

从中选取业务及规模具有可比性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标企业。14家对标企业名

单如下： 

1 600251.SH 冠农股份 8 002702.SZ 海欣食品 

2 603182.SH 嘉华股份 9 002582.SZ 好想你 

3 000505.SZ 京粮控股 10 600811.SH 东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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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03336.SH 宏辉果蔬 11 000639.SZ 西王食品 

5 003030.SZ 祖名股份 12 300175.SZ 朗源股份 

6 002286.SZ 保龄宝 13 603536.SH 惠发食品 

7 002330.SZ 得利斯 14 300268.SZ *ST佳沃 

若年度考核过程中，公司或对标企业所属行业分类发生变化，对标企业出现退

市、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致与公司产品和业务不具有相关性，

或出现其他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等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剔除或

更换样本。 

（二）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按照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分年进行，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合格”、“不合格”2 个等级。根据个人

的绩效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

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具体见下表： 

考评结果 合格 不合格 

解除限售系数 100% 0 

（三）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

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四）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说明 

本激励计划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层次，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个人层面绩

效考核。公司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归母净利润增长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作为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收益质量、归母

净利润增长率反映了公司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应收账款周转率反映了公司的收益

质量。在综合考虑公司现阶段经营状况、历史业绩、所处行业发展状况、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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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设定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业绩考核指标，指标设定合理、科学。对激励对象而言，业绩目标明确，同

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对公司而言，业绩指标的设定能够增加激励对象积极性，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指标的设定兼顾了激励对象、公司、股东三方的利益，对

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除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外，公

司还对个人设置了严密的考核体系，公司将根据激励对象绩效考评结果，确定激

励对象个人是否达到解除限售的条件。 

综上，公司本激励计划的考核体系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及可操作性，考核指

标设定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激励对象兼具激励和约束效果，有利于增

强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从而切实提高公司竞争力，能够达到本次激励计

划的考核目的。 

六、考核结果的反馈及应用 

（一）被考核者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应在考

核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被考核者通知考核结果。 

（二）如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考核通知的五个工作日内向

公司提出申诉，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考核结果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对

考核结果进行修正。 

（三）考核结果作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依据。 

（四）考核结果归档。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须保留绩效考核所有考核记录，保存期限至少为五年。 

（五）为保证绩效考核的有效性，绩效记录不允许涂改，若需重新修改或重

新记录，须当事人签字。 

七、考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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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及下属各单位按照管理权限，根据年度经营目标分解，分别确定

各部门、各被考核对象的年度绩效目标，各部门、各被考核对象以此作为年度绩

效考核的依据。 

（二）下一年度初期，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激励对象进行考核。考核主要采

取自评、单位评价、公司审定等方式最终确定。 

（三）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对考核数据统一汇总、核查、分析，并形成考核报

告，提交各审定机构审议。 

八、附则 

（一）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二）本办法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实施。具

体考核指标根据激励对象适用的绩效评价和管理制度制订。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27 日 

 


